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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省 绩 溪 县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皖 1824破 2号之七

  

2018年 10月 8日，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本院的执行

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决定，裁定受理安徽省龙川绿地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本院审理。

本院查明：管理人根据债权申报情况编制了债权表（二），

并于 2024年 11月 5日提交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非现场）核查。

在债权核查结束后 15 日内，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表（二）

中记载的曹胜涛等 21 位债权人的债权未提出异议或者提起诉

讼。2024 年 11 月 21 日，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确认无异议债

权的报告，请求本院裁定确认上述债权。

本院认为，债权人、债务人对曹胜涛等 21 位债权人的债

权，在债权核查结束后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或者提起诉讼，

管理人请求裁定确认上述债权，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确认曹胜涛等 21位债权人的债权，详见安徽省龙川绿地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二）。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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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判  长   程从文

审  判  员   胡永辉

审  判  员   王晓平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法 官 助 理   汪程贞

书  记  员   杨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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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八条　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编制的债权表，应

当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由人民法

院裁定确认。

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

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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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龙川绿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无异议债权表（二）
                          货币单位：元 

序号 债权人姓名或名称 债权性质 债权金额 备注

1
绩溪县天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管理人
普通债权 292,300.00 　

2 曹胜涛 普通债权 4,696.00 　

3 绩溪县跃宇配货中心 普通债权 28,820.00 　

4.1 普通债权 97,645.18 　

4.2

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屯

溪区税务局 税收债权 265,487.89 　

5 李必德 劳动债权 101,783.00

6 汪琴玉 劳动债权 24,100.00 　

7 舒晓华 劳动债权 28,559.10 　

8 洪国苑 劳动债权 5,000.00 　

9 汪君丽 劳动债权 15,000.00 　

10 汪芳 劳动债权 9,000.00 　

11 洪春星 劳动债权 10,200.00 　

12 汪雅琴 劳动债权 9,000.00 　

13 汪飞光 劳动债权 42,650.00 　

14 邵乃逢 劳动债权 34,125.00 　

15 凌爱平 劳动债权 4,400.00 　

16 周梦南 劳动债权 10,000.00 　

17 周雄鹰 劳动债权 78,292.00 　

18 吴亚设 劳动债权 10,000.00 　

19 鲍国有 劳动债权 13,367.00 　

20 郑世兴 劳动债权 9,000.00 　

21
国家税务总局绩溪县税

务局
劳动债权 32,543.86 　

合计 　 1,125,9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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